附件1

2024年省下放市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保护类）申报指南

为做好2024年省下放市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入库储备工作，根据《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我局制定了《2024年省下放市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保护类）申报指南》，并将有关申报事项说明如下：
一、申报时间
即日起至2024年3月18日17:00时，逾期不再受理。
二、申报条件
申报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它组织，或具有广州市户籍或者持有“广东省居住证”上居住地址在广州市的自然人；
2.具有完成项目任务的工作基础和实施条件，有知识产权工作基础和财务管理制度（自然人除外）；
3.申报单位应有良好的社会信誉，依法经营，规范管理，具有健全的核算和会计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未被列入国家、省、市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过去3年内在申报和承担国家、省、市知识产权项目中无不良信用记录，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且符合各项目申报指南的具体要求。
三、申报方式
[bookmark: _GoBack]申报单位须按项目申报指南的要求，填写《申报书》和准备相关材料。申报材料须按顺序装订成册，《申报书》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其他材料盖骑缝章。申报单位须将申报材料的纸质版（一式五份）和PDF格式电子版一并交至广州市科学技术交流馆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13楼；联系电话：020-81307221、020-81303421），电子版同步发scjgj_zscqbhc@gz.gov.cn、kjjlg_jx@163.com邮箱。
四、申报流程
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为市属单位的，由其市级行政主管部门或所在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审核推荐;申报单位为中央及省驻穗机构、部属（或省属）高等院校、中央和省属科研院所的，可直接由所在单位审核推荐;其他申报单位由所在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审核推荐。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对推荐的项目进行受理审查，符合申报指南要求的，进入评审阶段。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按照评审结果排序将项目列入2024年省下放市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库。



广州市社会公共资源商标品牌知识产权保护项目
（一）申报主体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可以由2家以上联合申报。
（二）申报条件
1.具有商标品牌法律服务经营范围或服务内容。
2.能够为保护公共资源及时提供商标注册、权利状态等数据信息支持服务。
3.具有商标代理申请、维权、运用指导实际经验。
4.有办理公共资源商标品牌维权经验的优先。
5.有办理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商标品牌维权案件经验的优先。
（三）项目类型、数量及经费安排
本项目为前补助项目，计划立项1项，共安排资金50万元。
（四）工作任务
1.选取不少于1个区域品牌/公共资源自主品牌，借助互联网+自媒体+行业协会等多种渠道对外宣传平台，扩大受众群体，提升公众体验感。
2.将老字号、非遗、地标、知名旅游景点等公共资源商标品牌资源背后的历史渊源进行深入挖掘并协助企业做好记录工作。扩大地标产品影响力，积极参与和协助开展地理标志产品湾区认证。编撰广州市社会公共资源商标品牌故事记录材料1册，通过生动的故事记载记录下来，向广大消费者宣传传播，讲好故事，做好示范，留好传承，引好消费。
3.选取广州市 1-2个辖区，对该区内地理标志商标或老字号商标的注册保护情况进行调研，指导相关公共资源商标品牌的培育、运用和运营，针对性地提供指导其商标注册保护的法律意见书，不少于2份。
4.充分发挥商标大数据和商标审查专业优势，设立专班专线和派出专业人员，为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机构及时提供专业意见，并为上述部门处理公共资源、老字号、展会知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提供有力支撑。
5.重点关注、跟踪整理广州地区反复抢注公共资源、老字号商标，大量囤积公共资源商标，经常性“傍名牌”、“搭便车”的申请人及代理机构“黑名单”，每季度反馈一次。
6.针对广州市公共资源商标品牌的保护状况，面向涉及公共资源商标品牌的有关单位，组织关于商标品牌保护运营的主体培训1场（次）。
7.针对已形成的广州市公共资源商标品牌清单进行梳理并持续更新，进一步扩大推广运用和保护范围。对其被抢注、续展、被抢注、被异议、被撤销、被无效等情况进行监测，提供预警服务，针对不同状况，分别制定广州市公共资源商标品牌保护方案，并将续展情况通知相关权利人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不少于50份（次）。
8.通过举办公众参与的特色公共资源商标品牌系列活动1场，深挖公共资源商标品牌背后的故事，总结具有典型区域代表价值的商标品牌的现代化运营经验和路径，促进商标品牌保护及灵活运用，扩大广州市公共资源商标品牌的受众群体，提升公众体验感和认知度。
（五）申报材料
1.2024年度省下放市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3.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项目联系人身份证复印件；
5.银行开户证明材料复印件；
6.能证明承担项目能力和工作方案可行性的其他佐证材料。


海外维权援助机制建设项目
（一）申报主体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商会、社会组织及其他组织。申报主体可以独立或联合组成，联合组成申报主体的，应明确牵头申报单位。
（二）申报条件
对所在地区企业及知识产权情况较熟悉，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具有丰富的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专家以及海外服务机构资源，具有建设海外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库和案例库建设经验，具有知识产权国际合规管理标准工作基础，具有同类型项目实施经验。
（三）工作任务
1.完善海外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持续关注海外知识产权动态，结合广州重点产业，发布10篇海外知识产权预警信息，出具1份年度本市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及应对情况报告。
2.开展广州市海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组织2-3期广州市海外知识产权人才培训班，培养不少于100名学员，系列课程不少于12学时，并进行人才入库工作，完善广州市海外知识产权培训人才档案，帮助企业及服务机构培养、贮备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增强广州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进一步扩大广州市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人才队伍。
3.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利用及完善已建立的广州市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机制，为不少于20家企业提供维权援助服务，针对广州各区重点产业开展不少于3场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培训与宣传。
（四）项目数量及经费安排
前补助项目。共安排资金50万元。本项目计划立项1项。
（五）申报材料
1.2024年度省下放市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与实施计划；
3.申报单位的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4.法定代表人、项目联系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5.银行开户证明材料复印件；
6.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